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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配合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

選要點暨電機資訊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電機系特優教師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在本校任教滿三年(含)以上，為本系(所)現任之專任及約聘教師，熱心

教學及指導學生學業著有成效者，且無第三點不再推薦之情形，經推薦或

自薦得為推薦人選。候選人應備「國立成功大學電機資訊學院教學特優教

師遴選申請表」及相關審查資料提出申請。 

三、 獲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者(包含教學傑出獎或教學優良獎)，次年不再推薦。

教授年資滿三年後，獲兩次教學傑出獎者，若未獲特聘教授資格，得由系、

院推薦至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 

依前項獲聘為特聘教授者，不得支領特聘教授獎助金，並且不計入本校延

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原則有關特聘教授之點數。特聘教授任

期數亦不算入。 

四、 本系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成員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微電子所所長與

通訊所所長為當然委員，並邀請曾獲「教學傑出獎」或「教學優良獎」得

獎教師加入，共同組成若干人之小組。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成員若同

時為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應即自行迴避，不得擔任當屆小組成員。系主

任若不克擔任召集人，則應先擔任臨時召集人，再由遴選委員會另行選出

當屆召集人。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議，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五、 本系教學特優教師遴選每學年辦理一次，參考本系(所)學生問卷或本校教

學意見反應調查表之結果，於四月底前或配合校院遴選作業進度完成教學

特優教師之遴選。本系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應自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

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定排序順位，以電機系全系所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

十為原則之名額決定推薦名單。 

六、 本系(所)教師包含電機工程學系(所)、微電子工程研究所、通訊工程研究

所、奈米積體電路工程學位學程與資訊安全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或約聘教

師。 

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